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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 
第三十九届会议 
2013年 11月 11日至 16日，华沙 

议程项目 5 
关于与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 
有关的活动、森林养护和可持续管理的作用以及 
提高森林碳储量的方法学指导意见 

  关于与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有关的 
活动、森林养护和可持续管理的作用以及提高森林碳储量 
的方法学指导意见 

  主席提出的结论草案 

  增编 

  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的建议 

 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第三十九届会议建议缔约方会议第十九届会议审议通

过以下决定草案： 

  决定草案-/CP.19 

  对缔约方提出的拟议森林参考排放水平和/或森林参考水平的
技术评价指导意见和程序 

[缔约方会议， 

重申为了向发展中缔约方提供充分和可预测的支助，各缔约方应作出集体努

力，根据《公约》第二条提出的最终目标，从各自国情出发，致力于减缓、制止

和扭转森林覆盖和碳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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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发展中缔约方亟需在对森林参考排放水平和/或森林参考水平进行评
价方面加强培训， 

回顾了第 4/CP.15、第 1/CP.16和第 12/CP.17号决定的规定， 

又回顾了根据第 2/CP.17号决定第 66段和第 67段，应制定适当的市场型方
针和非市场型方针，支持发展中国家缔约方采取第 1/CP.16 号决定第 73 段所提
及的基于成果的行动， 

1. 决定将对第 12/CP.17号决定第 13段提及的提交的各项信息进行技术评价； 

2. 回顾根据第 12/CP.17 号决定，发展中国家可在自愿的基础上并根据情况需
要，提交一份森林参考排放水平和/或森林参考水平建议，同时应根据基于成果
的支付原则对这类建议进行技术评价； 

3. 通过附件所载的对缔约方提交的森林参考排放水平和/或森林参考水平的技
术评价指导意见和程序； 

4. 请秘书处就技术评价进程编写一份综合报告，供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在技
术评价工作开展第一年之后审议； 

5. 请各缔约方，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缔约方以及酌情请政府间组织提名符合相关
资历条件的技术专家进入《荒漠化公约》专家名录； 

6. 请各缔约方，尤其是发达国家缔约方以及有关国际组织，兼顾非《公约》附
件一所列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问题专家咨询小组的工作，为制定和评价森林参考

排放水平和/或森林参考水平的工作提供能力建设支助； 

7. 注意到秘书处开展上文第 1至第 4段提及的活动所涉经费估算； 

8. 请秘书处在具备资金的情况下开展本决定要求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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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对缔约方提出的拟议森林参考排放水平和/或森林参考水平 
技术评价指导意见和程序 

  技术评价指导意见 

  目标 

1. 技术评价的目标是： 

(a) 评价缔约方提供的信息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根据第 12/CP.17 号决定附件
所载的提交森林参考排放水平和/或森林参考水平信息指导意见，有助于建立森
林参考排放水平和/或森林参考水平； 

(b) 为建立森林参考排放水平和/或森林参考水平提供便利、非侵入性的技
术信息交流，从而有助于加强发展中缔约方的能力，根据国家的能力和政策，建

立和在今后酌情改进森林参考排放水平和/或森林参考水平。 

  范围 

2. 对接受评价的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根据第 12/CP.17 号决定第二章及其附件提
出的森林参考排放水平和/或森林参考水平所使用的数据、方法和程序的技术评
价将对下列方面进行评价： 

(a) 森林参考排放水平和/或森林参考水平在何种程度上与国家温室气体清
单所载的相应的人为源森林相关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汇清除量保持一致； 

(b) 在制定森林参考排放水平和/或森林参考水平时以何种方式采用历史数
据； 

(c) 提供的信息是否透明、全面1
、连贯和准确，包括使用了哪些相关的方

法信息、对数据集的描绘、方针、方法、模式，使用了哪些假设，以及森林参考

排放水平和/或森林参考水平是覆盖整个国家或是并没有覆盖全国所有的森林面
积； 

(d) 是否根据需要提供了对有关政策和计划的介绍； 

(e) 根据循序渐进的方针，2 是否在适当的情况下说明为何现状与先前提出
的森林参考排放水平和/或森林参考水平有所不同； 

  

 1 在此，“全面”是指用于重新提出森林参考排放水平和/或森林参考水平所需的信息。 

 2 第 12/CP.17号决定，第 1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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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纳入森林参考排放水平和/或森林参考水平中的碳汇和气体以及活动，
以及将某些碳汇和/或活动排除在外、将它们视为不重要的理由； 

(g) 在提出森林参考排放水平和/或森林参考水平时是否给出森林的定义，
如果这一定义与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中所采用的定义或与向其他国际组织提交报告

时采用的定义不同，采用该定义的原因和选择该定义的标准； 

(h) 在提出森林参考排放水平和/或森林参考水平时是否纳入了对国内政策
今后发生变化的假设； 

(i) 森林参考排放水平和/或森林参考水平的数值与缔约方提供的信息和情
况介绍之间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连贯一致。 

3. 作为技术评价工作的一部分，有关缔约方可提出应作出技术改进的领域，以
及为在今后提出森林参考排放水平和/或森林参考水平在这些领域以及能力建设
方面的需要。 

4. 评价小组不应对在提出森林参考排放水平和/或森林参考水平方面的国内政
策作出任何评判。 

  技术评价的程序 

  总体程序 

5. 评价小组根据这些指导意见所提出的程序和时间框架对提交的各项信息进行
技术评价。 

6. 各评价小组将对提交的森林参考排放水平和/或森林参考水平进行深入全面
的评价，并集体负责编写一份报告。 

7. 秘书处将协调技术评价进程。评价小组将由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专家名
录中选出的土地使用、土地使用的变化和林业方面的专家组成。专家以个人身份

参加工作，这些专家既不能是接受技术评价的缔约方的国民，也不得接受该缔约

方的资助。 

8. 为了促进秘书处的工作，各缔约方应与秘书处确认在土地使用、土地使用的
变化和林业专家名册上活跃的专家哪些是它们的专家，哪些人可以参加对森林参

考排放水平和/或森林参考水平的技术评价工作。 

  评价小组的组成 

9. 秘书处应确保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土地使用、土地使用的变化和林
业专家的平衡代表性。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问题专家咨询

小组可从小组专家中提名一位具有相关专长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专家作

为观察员参加技术评价。各项信息提交应得到两位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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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册中选出的土地使用、土地使用的变化和林业专家――其中一位来自发达国

家，另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评价。 

  时间安排 

10.  评价会议每年举办一轮。在评价会议举行至少 10 周前提交的信息将在会议
上得到评价。评价会议将在德国波恩举行。 

11.  秘书处将在评价会议开始至少 8周前将有关信息转交评价小组。 

12.  在评价会议开始之前，评价小组应查明需要缔约方作出澄清的任何预备性
问题。 

13.  提交森林参考排放水平和/或森林参考水平的缔约方在其信息接受评价时可
与评价小组展开互动，便于评价小组的评价工作提供澄清说明和进一步信息。 

14.  评价小组在评价会议开始后不迟于 1 周内可请求缔约方提供进一步的澄清
说明。由此可向缔约方建立森林参考排放水平和/或森林参考水平提供技术投
入。缔约方在接到这一请求后不超过 8周内要向评价小组提供澄清说明。由于上
述提及的便利做法，缔约方可根据评价小组提供的技术投入意见修订它提出的森

林参考排放水平和/或森林参考水平。 

15.  当缔约方根据评价小组的技术意见修订它提出的森林参考排放水平和/或森
林参考水平时，评价小组将在经修订的森林参考排放水平和/或森林参考水平提
交后 4周内审议这一信息。 

16.  评价小组在评价会议之后将编写一份报告草案，并在不迟于 12 周3 后提交
缔约方。这一报告应包括一个简短的概要。 

17.  缔约方需在 12周内对评价小组的报告草案作出回应。 

18.  评价小组在缔约方提交回应之后 4 周内要编写一份最后报告，报告将送交
秘书处，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网站的网上平台上发表。

4 报告中载有对森林
参考排放水平和/或森林参考水平的评价，并附上缔约方的回应，根据情况查明
需要作出技术上进一步改进的领域，以及有关缔约方提出的今后建立森林参考排

放水平和/或森林参考水平的能力建设需要。 

     

 

  

 3 在某缔约方根据第 15 段修订所提交的森林参考排放水平和/或森林参考水平时，这一时间段将
延长到不超过 16周。 

 4 http://unfccc.int/redd。 


